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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公告权威发布平台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华交警大队
关于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限期接受处理的公告

以下人员因交通违法行为被新华交警大队查获后十五日内
未到交警大队接受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四十四条之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

知如下，对下列告知事项你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自本公告之
日起 7 日内向新华交警大队提出，无异议的接受处理，逾期视为
放弃权利，公安机关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对你的交通违法行为予以缺席裁决。
新华交警大队地址：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186 号
联系电话：85858491

姓名

苗敬魁

杨钊

宋路飞

陆浩强

褚岭敏

魏彩

韩三广

张立杰

张超

邸英哲

曹红良

王贤美

王辉

仇昌鹏

高风举

李石军

张嘉旭

张富海

高文喜

于洪国

雷金海

康永芳

李佳帅

崔丹丹

安江峰

王英怀

赵鹤飞

刘辉

郭长

李进昆

崔小元

刘树领

张知旺

梁旭

李福入

冯建忠

张学军

张彦克

王双林

李忠

冯亚伦

宋恒辉

范博

曹宏飞

丁增强

杨立志

肖建岭

王长德

李清虎

梁建立

孙学红

驾驶证号

1304341986❋❋❋❋167X

1427021995❋❋❋❋1538

1301251987❋❋❋❋3532

1301821989❋❋❋❋4419

1301051966❋❋❋❋1854

1322291979❋❋❋❋7766

3412221988❋❋❋❋2119

1305251990❋❋❋❋4513

1305291986❋❋❋❋5319

1306821984❋❋❋❋2717

1301261982❋❋❋❋2416

3303231978❋❋❋❋7170

4127271985❋❋❋❋7771

3303821989❋❋❋❋7117

1301061958❋❋❋❋1811

4305211966❋❋❋❋4954

1311232002❋❋❋❋1239

1301061973❋❋❋❋0937

1301061959❋❋❋❋1833

3715251985❋❋❋❋4436

1301061968❋❋❋❋1234

1301231972❋❋❋❋5414

1305282004❋❋❋❋7811

1305251992❋❋❋❋3323

1301851976❋❋❋❋4014

1323311962❋❋❋❋3974

1306271990❋❋❋❋2613

1301061968❋❋❋❋1516

4104221967❋❋❋❋2819

1301821990❋❋❋❋481X

1321231970❋❋❋❋3010

1306821967❋❋❋❋6936

1322011971❋❋❋❋061X

1301031984❋❋❋❋0031

1305341963❋❋❋❋4132

1323011974❋❋❋❋5317

1322331968❋❋❋❋2613

1323351969❋❋❋❋1631

1304281967❋❋❋❋0312

3412031980❋❋❋❋3458

1311821987❋❋❋❋6616

1322311978❋❋❋❋0314

1201071973❋❋❋❋3039

1301821987❋❋❋❋2996

1323241969❋❋❋❋1811

2201211983❋❋❋❋3918

1321251979❋❋❋❋1910

1321271958❋❋❋❋091X

1301221968❋❋❋❋4311

1301231971❋❋❋❋3910

1301061964❋❋❋❋1817

违法时间

2024 年 6 月 26 日

2024 年 6 月 25 日

2024 年 6 月 24 日

2024 年 6 月 12 日

2024 年 6 月 2 日

2024 年 6 月 1 日

2024 年 6 月 1 日

2024 年 6 月 27 日

2024 年 6 月 26 日

2024 年 6 月 26 日

2024 年 6 月 25 日

2024 年 6 月 24 日

2024 年 6 月 23 日

2024 年 6 月 22 日

2024 年 7 月 12 日

2024 年 7 月 12 日

2024 年 7 月 13 日

2024 年 7 月 12 日

2024 年 7 月 10 日

2024 年 7 月 18 日

2024 年 7 月 24 日

2024 年 7 月 24 日

2024 年 4 月 19 日

2024 年 7 月 30 日

2024 年 7 月 16 日

2024 年 7 月 16 日

2024 年 7 月 20 日

2024 年 7 月 27 日

2024 年 7 月 29 日

2024 年 7 月 31 日

2024 年 7 月 20 日

2024 年 7 月 22 日

2024 年 7 月 23 日

2024 年 7 月 23 日

2024 年 7 月 24 日

2024 年 7 月 15 日

2024 年 7 月 18 日

2024 年 8 月 30 日

2024 年 8 月 30 日

2024 年 8 月 30 日

2024 年 8 月 28 日

2024 年 8 月 28 日

2024 年 8 月 20 日

2024 年 8 月 24 日

2024 年 8 月 5 日

2024 年 8 月 7 日

2024 年 8 月 15 日

2024 年 8 月 8 日

2024 年 8 月 1 日

2024 年 8 月 2 日

2024 年 8 月 6 日

违法地点

友谊大街

丰收西路

中华大街

古城路北三环

南高基

学府路与中华大街

友谊大街

朝阳路

中华大街和平路口

农机街

和平路植物园街

和平路北新街

公里街

北新街

北三环

北三环

和平路与友谊大街

植物园

北三环

古城路

古城路

友谊大街

西二环新华路

古城路

友谊大街赵陵铺路

友谊大街赵陵铺路

中华大街北二环

古城路北三环

植物园

植物园街

中华大街辅路

中华大街联盟路

北新街

北新街

植物园街

学府路

古城路

古城路

石清路

古城路

兴凯路与公里街

兴凯路与公里街

西二环和平路辅路

和平路

杜北大街

中华大街学府路

和平路大郭东街

丰产路

植物园街

学府路

中华大街学府路

违法行为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第三类机动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第三类机动车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第三类机动车的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违法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9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9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9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 条第 1 款

处罚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省
办法》第 77 条第 1 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省
办法》第 77 条第 1 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省
办法》第 77 条第 1 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省
办法》第 77 条第 1 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省
办法》第 77 条第 1 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省
办法》第 77 条第 1 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省
办法》第 77 条第 1 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省
办法》第 77 条第 1 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省
办法》第 77 条第 1 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省
办法》第 77 条第 1 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省
办法》第 77 条第 1 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省
办法》第 77 条第 1 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省
办法》第 77 条第 1 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省
办法》第 77 条第 1 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省
办法》第 77 条第 1 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9 条第 1 款第 1 项第 1 种行为及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 95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9 条第 1 款第 1 项第 1 种行为及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 95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省
办法》第 77 条第 1 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省
办法》第 77 条第 1 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省
办法》第 77 条第 1 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省
办法》第 77 条第 1 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9 条第 1 款第 1 项第 1 种行为及第 2 款；《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 95 条第 1 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 1 款第 1 种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省
办法》第 77 条第 1 项

处罚内容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记 9 分，罚款 200 元，扣留车辆

记 9 分，罚款 200 元，扣留车辆

记 9 分，罚款 200 元，扣留车辆

记 9 分，罚款 200 元，扣留车辆

记 9 分，罚款 200 元，扣留车辆

记 9 分，罚款 200 元，扣留车辆

记 9 分，罚款 200 元，扣留车辆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记 9 分，罚款 200 元，扣留车辆

记 9 分，罚款 200 元，扣留车辆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记 9 分，罚款 200 元，扣留车辆

记 9 分，罚款 200 元，扣留车辆

记 9 分，罚款 200 元，扣留车辆

记 9 分，罚款 200 元，扣留车辆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记 9 分，罚款 200 元，扣留车辆

记 9 分，罚款 200 元，扣留车辆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可 并 处 15 日 以 下 拘
留，扣留车辆
罚 款 500 元 ，可 并 处 15 日 以 下 拘
留，扣留车辆

记 9 分，罚款 200 元，扣留车辆

记 9 分，罚款 200 元，扣留车辆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记 9 分，罚款 200 元，扣留车辆

罚 款 500 元 ，吊 销 驾 驶 证 ，收 缴 车
辆，强制报废

记 9 分，罚款 200 元，扣留车辆

罚 款 500 元 ，可 并 处 15 日 以 下 拘
留，扣留车辆

记 9 分，罚款 200 元，扣留车辆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环城交警大队
关于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限期接受处理的公告

以下人员因交通违法行为被环城交警大队查获后十五日内
未到交警大队接受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
十四条之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知

如下，对下列告知事项你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自本公告之日
起 7 日内向环城交警大队提出，无异议的接受处理，逾期视为放弃
权利，公安机关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

六十八条之规定，对你的交通违法行为予以缺席裁决。
环城交警大队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谈南路 15 号
联系电话：85858860

姓名

岳俊龙

黄治林

杜庆林

胡菊花

刘文路

刘彦慈

陈国军

党晓安

赵玲玲

贾红勋

杨静坤

杨泽武

李淑兰

王桂领

王英水

刘鹏

钟明全

驾驶(身份)证号

4127251964❋❋❋❋691X

5112241979❋❋❋❋6671

1322241963❋❋❋❋243X

5130251976❋❋❋❋6086

1301231966❋❋❋❋5115

1323211964❋❋❋❋1625

1322261972❋❋❋❋5437

1301231960❋❋❋❋6355

1330251964❋❋❋❋0420

4128271969❋❋❋❋3511

2202211974❋❋❋❋1946

5107271973❋❋❋❋2515

4105211977❋❋❋❋1521

1321211972❋❋❋❋1217

1322351958❋❋❋❋4410

1310021989❋❋❋❋0619

5111241972❋❋❋❋5717

违法时间

2024 年 7 月 16 日

2024 年 7 月 14 日

2024 年 7 月 28 日

2024 年 9 月 19 日

2024 年 9 月 23 日

2024 年 9 月 24 日

2024 年 9 月 25 日

2024 年 9 月 25 日

2024 年 9 月 26 日

2024 年 9 月 19 日

2024 年 9 月 19 日

2024 年 9 月 23 日

2024 年 9 月 23 日

2024 年 9 月 12 日

2024 年 9 月 18 日

2024 年 9 月 22 日

2024 年 9 月 23 日

违法地点

中山西路与西三环交口

石铜路与南三环交口

石铜路与西三环辅路交口

植物园街与和平路口北行 200 米

植物园街与和平路口北行 150 米

体育北警务站

胜利南警务站站前

体育北警务站

107 国道胜利南警务站站前

胜利南警务站站前

中山西路与西三环交口

107 国道胜利南警务站站前

中山西路与西三环交口

友谊北大街与古城西路交口

古城西路与友谊北大街口

石清路与古城西路口东 300 米

石清路与古城西街东南 500 米

违法行为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第三类机动车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第三类机动车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第三类机动车

驾驶拼装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

驾 驶 未 悬 挂 机 动 车 号 牌 的 机 动 车 上 道 路
行 驶 的 、未 取 得 驾 驶 证 驾 驶 第 三 类 机 动
车、驾驶拼装的第三类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驾驶拼装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

驾驶拼装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

驾 驶 未 悬 挂 机 动 车 号 牌 的 机 动 车 上 道 路
行驶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第三类机动车

驾驶拼装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

驾 驶 未 悬 挂 机 动 车 号 牌 的 机 动 车 上 道 路
行驶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第三类机动车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第三类机动车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第三类机动车

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

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

违法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9 条第一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9 条第一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9 条第一款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 25 条第 1 项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 25 条第 1 项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 25 条第 1 项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 25 条第 1 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 条、第 11 条第一
款、第 19 条第一款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 25 条第 1 项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 25 条第 1 项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第 11 条 第 一 款 、第
19 条第一款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 25 条第 1 项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第 11 条 第 一 款 、第
19 条第一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9 条第一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9 条第一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9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9 条

处罚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一款、第 99 条第一款及第二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一款、第 99 条第一款及第二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一款、第 99 条第一款及第二款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 45 条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 45 条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 45 条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 45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0 条、第 95 条第一款、第 99 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第 110 条第 1 款、《省办法》第 77 条第一项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 45 条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 45 条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第 90 条 、第 95 条 第 一 款 、第 99 条 第 一 款 及 第 二 款 、
《省办法》第 77 条第一项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 45 条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第 90 条 、第 95 条 第 一 款 、第 99 条 第 一 款 及 第 二 款 、
《省办法》第 77 条第一项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一款、第 99 条第一款及第二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5 条第一款、第 99 条第一款及第二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9 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9 条

处罚内容

罚款 500 元

罚款 500 元

罚款 500 元

扣留、强制报废

扣留、强制报废

扣留、强制报废

扣留、强制报废

罚款 1200 元、记 9 分

扣留、强制报废

扣留、强制报废

罚款 700 元、记 9 分

扣留、强制报废

罚款 700 元、记 9 分

罚款 500 元

罚款 500 元

扣车

扣车


